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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拟增资控股合煦智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投资合作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本次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协议仅为双方就投资合作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属于意向性协议，

尚需展开全面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及谈判。本次投资合作需各方交易主体履行

内部审批程序，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等主

管机构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订基本情况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公司”）与合煦智远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煦智远”）及其股东于 2021 年 6月 9日签署了

《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 

本次投资合作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标的公司及主要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合煦智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旭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5,152,471 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福田中心区金田路 4036 号荣超

大厦 5层 01-06 

经营范围：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

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标的公司现有股东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元） 实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郑旭 32,900,000 32,900,000 31.29% 

2 赵新宇 29,100,000 29,100,000 27.67% 

3 林琦 28,100,000 28,100,000 26.72% 

4 
珠海高瓴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5,152,471 5,152,471 4.90% 

5 吴伟 4,950,000 4,950,000 4.71% 

6 梁涛 4,950,000 4,950,000 4.71% 

合计 105,152,471 105,152,471 100%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式 

中原证券有意向以增资等方式成为合煦智远的控股股东，拟持有合煦智远

50%以上的股权。 

 

（二）增资合作意向安排 

为完成拟议增资，中原证券可以聘请有关专业人员或指定的其他人员对合煦

智远进行法律、财务、资产价值等尽职调查、审计等，合煦智远及其现有股东均

应配合并有义务提供真实、详尽的资料，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各方同意就拟议增资进行沟通并在各方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另行签署正式的

增资协议。 

中原证券可以根据法律、财务、评估调查的结果，决定是否继续推进拟议增

资及另行与合煦智远及其现有股东商议增资方案，如增资方案无法经中国证监会

等主管机构审批通过或中原证券决定不进行本次拟议增资，则该意向协议自动终

止。 



 

（三）协议各方的承诺与保证 

1、本协议各方承诺与保证如下：  

(1)本协议各方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成立的法人或拥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拥有签署本协议、享有本协议项下任何权利及履行本协议项下

任何义务所必需的一切权利、权力和授权；  

(2)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依照各自的公司章程以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所有必需的同意、批准和授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

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  

(3)各方将尽最大努力尽快获得使本协议生效所必需的一切批准，并尽最大

努力协助其他各方办理使拟议增资合法有效所必需的一切手续，不得以任何方式

阻挠及破坏拟议增资；  

(4)每一方向其它各方提供或披露的与拟议增资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均是真

实、完整、准确的，不存在任何误导和隐瞒，并且不存在应当向他方提供或披露

而未提供或披露的信息；  

(5)在拟议增资过程中不得损害合煦智远及其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6)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共同积极推进拟议增资的完成。 

 

2、合煦智远及其现有股东承诺与保证：  

(1)合煦智远系一家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公募基金公司； 

(2)截至本协议签署日，除中原证券外，不存在与其他任何第三方签订与本

次拟议增资类似的书面文件；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协议终止或中原证券与

现有股东协商确认拟议增资不再进行之日（但不晚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后 60 个自

然日），不得与任何其他第三方就与拟议增资性质相同或类似的交易达成任何有

约束力或无约束力的协议； 

(3)现有股东所持有的合煦智远的股权并未向任何第三者提供任何担保、抵

押、质押、保证，无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等股权瑕疵，无股权代持的情况，每个

现有股东是其工商登记所持有的合煦智远股权的合法的、完全的所有权人； 

(4)除于本协议签署日前以书面方式向中原证券披露之外，合煦智远并无可

能对拟议增资造成不利影响、或可能对合煦智远及其企业价值造成不利影响的任

何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程序正在进行、尚未了结或有其他人威胁、提示、

预警将要进行前述程序； 



(5)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现有股东及合煦智远应当尽最大努力保持合煦智

远的经营状况，不得做出或放任损害合煦智远财产、权益、权利、声誉、基金投

资人权益的行为。 

 

四、本次交易对中原证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延伸公司业务范围，提升公司财富管理能力，促进资管等核

心业务发展，为公司广大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产品，显著增强公司的市场影响

力和整体盈利能力。  

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增资协议，本意向性协议不会对公司 2021 年业绩

构成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双方就投资合作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属于意向性协议，尚

需展开全面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及谈判。本次投资合作需各方交易主体履行内

部审批程序，并经中国证监会等主管机构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投资合作事项的具体内容将以正式签订的增资协议为准，可能发生后续

正式增资协议双方未达成一致而无法签订的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10日 


